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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最快下月底啟動立法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於下周
四（5月28日），表決關於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具體條文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審議，會議一般在雙
數月份的下旬召開，預計下一會期是六
月底。若屆時未能完成審議，全國人大
常委會一般每隔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即到八月再開會；但若有特殊需要，全
國人大常委會亦可臨時召開會議。全國
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在
全國人大閉會期間，行使憲法和法律賦
予的職權。

不會影響香港司法獨立
譚耀宗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快

在六月底召開的會議上，處理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工作，執法細節尚待公布。到時
會出席會議的譚耀宗表示，在會上會考
慮各方面的意見，包括香港現有法例、
2003年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情況。

譚耀宗指出，香港國安法不會影響

香港現行的司法獨立，而且針對的是破
壞國家安全等很嚴重的行為，而非針對
一般普羅市民，亦不涉及言論自由問題。

陳弘毅：相信不具追溯力
陳弘毅表示，香港國安法是為香港

度身訂造的法律，不會把內地國安法的
標準直接適用在香港，相信其中的刑事
罪行不具追溯力，對顛覆或分裂國家的
定義和罰則，會參考2003年香港基本法
第23條立法的情況和研究，以及澳門已
完成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情況，亦會參
考香港慣用的普通法的原則和制度。

陳弘毅亦提到，2003年香港基本法
第23條立法涉及7項罪行，而現時全國
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國安法則有4項
、相信是中央認為較迫切的，其中顛覆
和分裂原本已有，恐怖活動和外國干預
則是新增。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
指出，香港市民的意見，中央都聽
得到，並會謹慎行事。

全國人大下周四表決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
宗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快在六月底召開的會議上處理香港
國安法的立法工作，執法細節尚待公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陳弘毅指出，香港國安法是為香港度身訂造的法律，不會把
內地國安法的標準直接適用在香港，相信其中的刑事罪行不具
追溯力。

譚耀宗：香港國安法執法細節會參考港現有法例

社 評

國安法是港護身符打擊黑暴保障自由
全國人大立香港國安法，香港本地的反對派

與極端勢力驚恐萬分，極力抹黑攻擊；反華勢力
同樣恐懼不已，發表所謂的 「強硬」 表態，威脅
要制裁扼殺香港云云。實際上，反對派與外國勢
力的極端表現，恰恰說明了立香港國安法的必要
性與迫切性。其實，國安法生效之後，不僅不會
影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自由權利，更能進一步
鞏固保障這些權利不受到暴恐侵害。用一個通俗
的形容，這是香港居民的 「護身符」 、香港社會
的 「鎮邪劍」 ，百利而無一害。

從去年六月至今，反對派一直挾血腥黑暴之
惡，在香港為所欲為。他們自以為有美國人的保
護、有極端恐怖分子的後援，肆無忌憚地破壞香
港的法治與穩定。但當香港國安法即將出台的消
息公布後，反對派一片驚愕與恐懼。驚的是沒有
料到中央會出此 「重手」 ，恐的是未來極端勢力
與外國黑手將再難有逞兇的餘地。但所謂 「百足
之蟲，死而不僵」 ，反對派正在傾盡全力作 「垂
死掙扎」 ，開動造謠煽動機器，不斷煽動年輕人
參與新一輪暴力活動，同時以各種方式抹黑國安
法，企圖重施 「妖魔化」 故伎。

例如，一些所謂的 「法律學者」 ，攻擊國安

法 「繞過本地立法」 、剝奪香港人的自由；鼓吹
「違法達義」 的戴耀廷，更指國安法違《人權公

約》，勢掀憲制危機；公民黨陳淑莊攻擊法律是
大倒退、等同 「一國一制」 ；李卓人則以一貫的
手段，抹黑國安法 「以言入罪」 ，危及所有港人
安全云云。

這些所謂的理由，儘管着眼點不同，但根本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否定全國人大 「決定」 的
權威和效力、抹黑中央政府，但理據之蒼白無力
，根本不堪一駁。第一，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
構， 「決定」 亦是根據憲法授權而制定的，與《
基本法》一樣，在香港擁有最高的法律地位，無
可撼動；第二， 「決定」 並沒有否定香港的本地
立法，《基本法》二十三條仍然有效，香港特區
仍然需要完成這一憲制責任，不存在繞過《基本
法》的問題；第三，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制定的
香港國安法，和全世界的國安法一樣，並沒有違
反人權法規定。

至於所謂的 「以言入罪」 ，更是荒唐可笑。
任何權利和自由都不是絕對的，必須在法律規定
的範圍內行使。即便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等都明確規定，任何人行使相關權利和自由時，
均不得危害到有關國家的國家安全。而基於維護
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等需要，全世界的主權國家
政府都可以用法律形式，對權利的行使施加合理
的、必要的限制。

根據統計，世界上142個國家的憲法中有124
部都以 「但書」 的形式，對言論自由加以限制。
試問，如果這個世界真有 「絕對的言論自由」 ，
李卓人敢到美國宣稱自己支持恐怖分子嗎？敢到
德國呼喊支持納粹嗎？敢在記者會上公開宣稱要
推翻美國政府嗎？如果不敢，為何不攻擊美英 「
以言入罪」 ？

連日來，在幕後操控香港反對派的美英勢力
，以另一條戰線攻擊中央政府，蓬佩奧甚至用上
「強烈譴責」 字眼，並威脅制裁香港。但誰都知

道，這是極其虛偽的雙重標準。美國擁有世界上
數量最多、最嚴苛的保護國家安全法，涉及政治
、經濟、教育、文化各範疇，可謂汗牛充棟。例
如《愛國者法案》、《雲法案》，以及臭名昭著
的《外僑登記法》。更別說美英除了成文法外，
還有大量的判例法，幾乎對所有範疇都作了極其
嚴格的安全限制，普通民眾，稍有不慎，就會墮

入法網。當然，這些事實，蓬佩奧與反對派是絕
對不會去說的。

香港的國家安全法，遠無美國如此嚴苛，但
對民眾的保障卻更高。事實上，以同屬特區為例
的澳門，十年前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至今沒有
一人因此而被捕、沒有一人被 「以言入罪」 、沒
有所謂的外商撤資。相反的是，歐美沒有制裁、
市民自由自在，經濟發展欣欣向榮。如此種種已
足夠證明，只要國家安全得到維護，香港可以和
澳門一樣，獲得更好的發展未來。

國安法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小撮
「港獨」 分子和暴力分子，保護的是遵紀守法的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去年至今未息的黑色暴亂，
「私了」 、 「裝修」 襲擊無辜民眾，血腥兇殘至

極，市民猶有餘悸。暴徒之所以敢如此囂張，正
正因為香港沒有相適應的法律能對付。日後國安
法頒布實施生效後，香港人固有的高度自治與人
權自由保障不會有絲毫損害，反而如同多了一道
驅鬼卻魔的 「護身符」 、斬黑除暴的 「鎮邪劍」
。黑暴自此將消散， 「攬炒」 噩夢也將離港人遠
去，香港終能重回正軌！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訊】十三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將審議關於
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草案）。全國政協

常委陳馮富珍接受點新聞專訪
時表示，全國人大為香港建立國

家安全法律制度是要維護國家安全、
領土完整與發展利益，以及維護 「一國
兩制」 在香港成功落實，保障香港的繁
榮穩定和長治久安，她對此堅決支持和
擁護。

陳馮富珍表示，去年 「修例風波」

發生後，反對派和反中亂港勢力公然鼓
吹 「港獨」 「自決」 「公投」 等，利用
輿論抹黑，大肆製造假新聞蒙蔽市民，
煽動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參與違法暴亂，
荼毒了年輕人的前途和命運，更重創經
濟民生，損害香港的投資環境和國際形
象。全國人大為香港建立國家安全法律
制度，就是要改變香港國家安全領域長
期 「不設防」 的狀況，為維護香港市民
的合法權益、維護香港的投資環境和國
際形象奠定堅實基礎。

陳馮富珍強調， 「香港國安法」 懲
治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

行為，保護的是遵紀守法的絕大多數香
港市民，符合所有愛護香港市民的所思
所盼。她重申， 「香港國安法」 不會影
響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而
且有利於維護香港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營
商環境，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
長治久安。她強調，在這關鍵時刻，港
區政協委員的責任擔當，比任何時候都
更為重要。港區政協委員要全力支持 「
香港國安法」 ，正確宣講解讀 「香港國
安法」 ，消除市民的誤解和疑慮，為 「
香港國安法」 立法工作凝聚廣泛共
識。

陳馮富珍：立法維護國安 保障長治久安

【大公報訊】記者劉越琦報道：多
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表示，國家安全是
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制訂香港國
安法將保障國家安全，同時保障香港社
會的安定，讓香港繼續維持繁榮穩定。

冀立法工作盡快展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指出，基本法23條多
年來被別有用心的人嚴重污名化、妖魔
化，有被長期擱置風險，因此有必要採
取有力措施，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譚
志源表示，目前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越

來越高，持續出現 「港獨」 、分裂國家
的行為，因此包括他在內的人大代表都
希望在28日通過決定後，全國人大常委
會能夠盡快開展和完成立法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認為，去
年的黑暴運動，讓市民清楚看到國家安
全和領土完整受到清晰和迫在眉睫的威
脅。他強調， 「一國」 為 「兩制」 之本
，當這個本受到傷害的時候， 「傾巢之
下豈有完卵」 。

他認為，香港要繼續發展，需要一
個安定的環境，制訂 「香港國安法」 是
香港所迫切需要的舉措。洪為民續指，

該項決定針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四種
人，包括搞分裂、顛覆國家政權、暴力
恐怖主義及勾結外國勢力的人，絕大多
數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不會受到影
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君豪說，國家
出手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證香港在 「一國
兩制」 之下繼續繁榮穩定，更確保所有
香港人的財產與生命安全。他重申， 「
香港國安法」 使香港居民的合法權利和
自由在安全環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一
國兩制」 及香港高度自治不會變，外國
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將繼續得到保護。

港區代表：香港迫切需要國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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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馮富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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